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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抵债协议维持阶段债务人选择权
邵聪

中国计量大学，浙江金华，322000；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7条就“清偿型以

物抵债”的法律后果形成了若干以“新债清偿”为核心的共识，明确协议生效后旧债与新债并存，并将此类协议

定性为诺成合同。然而，该条并未就协议存续期间债务人是否享有选择权给出答案，留下一系列亟待司法实践回

应的操作难题。本文拟以第 27条为切入点，论证于协议维持阶段应赋予债务人行使选择权之必要性与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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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物抵债”作文义阐释，系指债务人或经第三

人同意，将其名下或第三人名下之财产作价折算后，移

转所有权于债权人，以达清偿债务目的之法律行为[1]。

所谓“以物抵债”，并非一经合意即直接发生债务消灭

或代物清偿之效力，而是当事人出于消灭旧债之目的，

约定以原定给付标的之外的其他财产权充当清偿标的

之特别安排[2]。以物抵债的法律渊源是我国司法实践发

展而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实践特色，是对此类原

债务清偿方式的一种概括性的说明。此种清偿路径在交

易实践中甚为普遍，依其成立时点之差异，可区分为两

种基本型态[3]，具有担保型以物抵债[4]和清偿型以物抵

债，本文所论“以物抵债协议之维持阶段”，专指《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

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合同编通则解释》）

第 27条所称“债务履行期届满后订立”的“清偿型以

物抵债协议”。依该条，司法实务就已届清偿期之代物

清偿合意已达成如下基本共识：（1）协议性质系诺成

合同，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告成立并生效，不以标的

物现实交付为要件，从而与以践成行为为成立条件的实

践合同相区别。（2）清偿期届满后缔结之“代物清偿”

合意一经生效，在标的物尚未实际移转前，原给付义务

与合意所设新债呈并行存续、首尾相接之态。（3）以

物抵债所设定的新债务，本质上是作为清偿旧债务的一

种具体方式，该协议的达成可视为债权人对旧债务主张

权利的行为，因此旧债务的诉讼时效应中断；（4）在

新债清偿阶段，若债务人或第三人未依约完成给付，或

其给付存在瑕疵，且经债权人催告后在合理宽限期内仍

未补正，则债权人得依法择一主张：或请求恢复原债务

之履行，或强制新债务之实现[5]。

然而，上述共识并未触及协议存续期间债务人是否

仍保有选择权这一核心争议。本文拟以《合同编通则解

释》第 27条为规范支点，对该议题展开先行的学理与

规范梳理。

1以物抵债协议应当是诺成合同

把以物抵债界定为诺成合同，构成债权人可于旧债、

新债两端择一行使请求权的制度性基点；唯其合意即生

效力，方使两债并存格局得以成立，进而赋予债权人选

择履行路径之可能。倘若采实践合同立场，则必须待标

的物现实交付方可成立合同；在交付完成前，旧债并未

消灭而新债亦未诞生，二者并存的局面无从谈起。正因

这一根本分歧，学界对协议性质始终存在两条对立脉络。

其一为“诺成说”，其核心主张是：双方就以物抵债之

必要事项达成合意即足，无须另行附加交付或登记等现

实要件，合同效力即时发生[6]；其二为“实践合同说”。

该说认为，双方就以物抵债达成意思一致仅为成立要件

之一，尚须依约完成标的物之现实交付，合同始生法律

上的拘束效果；若未完成交付，协议仅停留在“合意”

层面，不产生可强制履行之债的效力[7]。​
为终结学界关于“代物清偿”性质的长期对峙，最

高人民法院借司法解释一锤定音：《民法典合同编通则

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明文，债务履行期届满后，债

务人或第三人与债权人所立以物抵债协议，在不存在效

力阻却事由时，法院应自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之时起确认

其发生法律效力。该规定将“合意”确立为唯一且充分

的生效要件，只要协议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事由，即生

完全法律效力，无需待交付完成。由此，清偿期届满后

之代物清偿合意在司法层面被明确定性为诺成合同。此

项裁判立场并非率性而为，其正当性可从以下维度得到

充分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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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更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论担保型抑或

清偿型以物抵债，双方所追求的法律效果皆在于意思表

示一致之际，合同即宣告成立，无需附加现实交付或其

他成立要件。在担保型以物抵债中，即在原债务履行期

间届满前所订立的以物抵债协议，此种协议的效力类似

于担保，目的都是增信于债权人。在担保制度中，例如

动产质押，动产未交付只是影响质押的成立，并不影响

质押合同的成立，也即质押合同是诺成合同。既然以物

抵债协议的效力与担保相类似，基于法统一，以物抵债

协议性质也应该于担保制度中的合同性质相一致，为诺

成合同。于清偿期届满后成立之代物清偿协议，倘仍以

交付为成立要件，则标的物在“合意—交付”空档期内

易生权属争议；一旦第三人对该物享有物权或优先权，

强制交付即可能触碰其既存权利，造成不可回复之损害。

同时如果债务人能够交付标的物，直接使用民法典中的

代物清偿即可，无需用以物抵债协议进行债务消灭。一

旦将此类协议定性为实践合同，债务人即可能在合意达

成后以“尚未交付、合同未生效力”为由拒绝履行，从

而使以物抵债陷于停滞，债权人对于协议即时履行的正

当期待亦随之落空[8]。

第二，将“以物抵债”认定为诺成合同，可在最大

幅度内充实债权保障机制。该协议的核心功能在于清偿

期届满后，以特定财产替代原定给付，防止因债务人资

力不足致债权落空；司法解释将其设定为“合意即生效”，

正是把债权人保护作为优先价值。唯其诺成，协议一旦

成立即生拘束，纵使标的物尚未现实交付，债务人亦不

得撤回或否定其义务，更无法借“未交付故合同不成立”

为由逃避责任。由此，债务人的履约责任被即时锁定，

潜在的机会主义空间被压缩，债权人得以自协议生效时

起即享有稳定、可预期的法律保障[9]。

2新旧债务并存情形下债务人的选择权

以物抵债协议系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彼此间民事权

利义务所作之特别安排，其法律适用应回归《民法典》

合同编之规制框架，效力判断亦须依该编具体条文展开。

于以物抵债场合，其成立时点应首先探求双方真实合意；

若未另作特别条款将“债权人现实受领标的物”载入成

立要件，则协议自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并生效。根

据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缔约双方具有法律约束

力，在以物抵债协议不存在履行障碍且合同目的能够实

现的情形下，在“清偿型以物抵债”仅被解释为“新债

清偿”——即新债旧债并存且新债只是“替代给付”而

非“债之更改”——的框架下，债权人虽受协议拘束而

不得任意复归旧债，但债务人仍保有“二次选择权”：

其既可通过现实交付抵债财产履行新债，亦可放弃新债

而径行清偿旧债，除非协议已明确排除该选择权或存在

权利滥用情形。

针对债务人可否继续履行旧债，存在肯定说与否定

说：前者认为，债务人可在旧债、新债间选择其一履行

[10]；后者主张，债务人只能履行新债[11]。两相比较，肯

定说可值赞同。理由如下：

首先，《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27条第 2款将“选

择权”明文赋予债权人：债务人或第三人未在催告后的

合理期限内完成新债给付的，债权人得择一主张原债或

新债，除法律或当事人另有排除外，法院均予支持。条

文以“债权人选择”为表述核心，清晰地将履行抉择权

从债务人处转移至债权人。既然发生了选择权的移转，

那也只能在债务人拥有选择权的前提下发生移转，若债

务人不享有选择权，何来移转一说[12]。

其次，肯认债务人仍得清偿旧债，有助于交易目的

之最终实现。通常情形下，债权人的首要期待在于原债

权获偿，仅当原给付陷于不能或困难时，方退而求其次

接受替代给付。在这个过程中，债权人一般都是作出妥

协与让步的那一方，因为以物抵债的标的物，其价值往

往会偏低于原债务清偿后所得到的价值。然而，原债务

履行不能之状态并非不可变更；嗣后若履行障碍排除、

债务人重获给付能力，其再就旧债为清偿，既未背离缔

约目的，亦无损债权人既得利益，自应肯认其效力。

此时，债权人之前作出的妥协让步也不复存在，债

务人也履行了原债务，同时符合了诚信原则与公平原则。

从债权人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无论债务人选择履行旧

债还是新债，只要能够实现债务清偿，债权人的合同目

的即告达成。新债的设立本质上只是清偿旧债的一种替

代性履行方式，其根本目的仍在于确保旧债的履行[13]。

因此，当债务人在新债履行期限届满前恢复履行旧债的

能力时，法律应当尊重债务人的选择权，允许其选择履

行原定债务。这种制度设计既符合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初

衷，又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债权实现的灵活性。

同时，允许债务人径行清偿旧债，并不构成对新债

之违反。以物抵债协议生效后，新债与旧债呈并存状态，

旧债并未因协议而消灭，债务人通过履行旧债即可达到

债务消灭的法律效果。从债权保障的角度观之，债务人

选择履行旧债亦未超出债权人的合理预期范围。盖协议

成立后，新旧债务均处于有效状态，债权人对任一债务

之履行均享有正当且等值的期待，故债务人择一履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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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损及债权人利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债权人的根本

诉求在于实现债权利益，而后续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往

往是债权人在原债权主张受阻情况下的补充性安排。即

便该协议系由债权人主动提出，只要最终能够实现债权

清偿，就不能认为其权益受到损害。实际上，以物抵债

协议的订立本质上是为债务履行提供了新的选择路径，

从而为债权实现增设了保障机制。在此情境下，债务人

择旧给付并未背离契约，反与双方缔约时的真意若合符

节；若新债清偿期尚未届至，其抢先履行旧债尤难谓违

反以物抵债之约。此一选择彰显债之关系的弹性：既尊

重意思自治，又提升债权实现效率。

最后，肯定债务人仍得清偿旧债，既未触碰诚信底

线，亦不应被简单贴上“反悔”标签。首先，以物抵债

协议仅增加一项可替代履行路径，并未免除旧债，债务

人择旧径而履，恰符合“债务消灭”之缔约目的；其次，

所谓“缔约成本”应区分内部与外部：债务人因准备新

债所生支出属其自愿商业安排，且未实际履行，自不成

立赔偿请求；若债权人因合理信赖新债即将实现而支出

费用或丧失其他交易机会，则可依《民法典》第 500条
之缔约过失规则，或援引公平原则，就由该信赖引致的

直接损失向债务人主张赔偿或补偿，从而兼顾双方利益

平衡。同时债务人履行旧债符合效率原则，首先，由于

抵债物的价值评估往往存在技术难度，选择履行原债务

可以避免复杂的价值计算过程，显著提升债务履行效率；

其次，这一安排能够免除债权人对抵债物进行变现处置

的程序性负担，大幅简化清偿流程；最后，当抵债物存

在权利瑕疵（如抵押、查封等）或物权转移存在法律障

碍时，选择履行原债务能够更高效地保障债权实现。

3结语

在《合同编通则解释》确立的以物抵债规则中，赋

予债务人对新旧债务的选择权具有多重合理性：其一，

意思自治的体现。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时，

本质上形成新债与旧债的并存关系，允许债务人选择履

行方式（实物或金钱）符合契约自由原则，尊重当事人

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二，利益平衡的需要。实践中债务

人可能因抵债物价值波动或履行障碍而处于不利地位，

选择权可避免其因单方面强制履行遭受显失公平的结

果，例如抵债物大幅贬值时仍允许选择原金钱债务。其

三，效率价值的优化。债务人作为履行义务方，对自身

财产状况和履行能力最为了解，由其选择最经济、便捷

的清偿方式（如处置抵债物或直接付款），能降低交易

成本，促进债务高效清理。这一制度设计既维护了债权

人利益，又为债务人提供了救济弹性，体现了民法公平

与效率的平衡。

参考文献

[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以物抵债若干法律适用

问题的审理纪要》（2014 年 4 月 14 日）。

[2]参见黄耀文：《再论以物抵债行为的性质与效力》，

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 年第 2 期。

[3]参见李玉林：《论以物抵债协议的类型化适用》，

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3 年第 4期。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8 条规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前”所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是“担保型以

物抵债协议”。

[5]李建星.清偿型以物抵债法效果的教义学构造[J].

法学,2024,(12):125-141.

[6]崔建远教授认为，仅仅具有以他种给付替代原定给

付的合意，尚无债权人受领债务人的他种给付的事实

的以物抵债协议为诺成合同。参见崔建远：《以物抵

债的理论与实践》，载《河北法学》2012 年第 3 期。

[7]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４版），法律出

版社 2018 年版，第 660—662 页。

[8]王利明.论清偿型以物抵债协议产生的选择权——

以《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27 条为中心[J].东方法学,2

024,(02):151-162.DOI:10.19404/j.cnki.dffx.2024.

02.012.

[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最

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11 页。

[10]参见王利明：《论清偿型以物抵债协议产生的选

择权》，载《东方法学》2024 年第 2 期，第 157 页。

[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

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14 页。

[12]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释评》（合同编

通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41 页。

[13]参见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39—541 页。

作者简介：邵聪（2001 年-），男，汉族，浙江义乌，

硕士，研究方向：民法。


	以物抵债协议维持阶段债务人选择权邵聪

